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產學攜手專班
職場實習異常狀況及轉場規定
1、 異常狀況處理準則
1. 若在職場實習期間有適應不良、產生糾紛或特殊情況等問題需由校方協助處理，學生可向生活導師進行反應，填寫【學生職場實習課程異常事件紀錄表】，由系辦與廠商聯繫進行後續相關處置。

2、 轉場規定
1. 如學生評估自身及職場狀況決定進行轉場，請向系辦索取【學生職場實習移轉機構申請表】，並經由生活導師輔導協助填寫該申請表。
2. 完成申請表且經班導師同意後，系辦將進行轉場處置，未經班導師同意，學生不得曠職或任意自行離職，如因曠職或工作態度不佳等行為導致被合作單位辭退者，將屬惡意轉場。
3. 終止契約須由三方和議後，由校方與廠商確認終止日期，學生須至合作單位完成交辦手續及相關薪資結算，始可確認終止並進行轉場程序，後續新廠商之聯絡及確認將由實習專員協助辦理。
4. 一學年至多可申請轉場2次，第3次將直接進行退學相關流程，由本系發給已取得之學分證明，不予保留學籍。因個人因素導致被合作單位辭退者，屬惡意轉場，須接受輔導並扣實習分數，且視轉場一次。
5. [bookmark: _GoBack]合約期滿確認不續約者，請向系辦索並填寫【學生職場實習移轉機構申請表】，經系辦確認已辦理離職手續，將進行後續轉場，不計算於轉場次數。
